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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的通知》、《广东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

省文化和旅游厅广东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在“三旧”改造中加强

历史文化遗产和古树后备资源保护的通知》等有关文件精神，在城市

建设及更新改造过程中，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工作，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佛山市自然资源局佛山市城市更新局关

于在“三旧”改造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的通知》（佛自然资通〔2022〕

33 号），各区各单位应按照先调查评估、后更新改造的要求对拟实

施“三旧”改造的片区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并制止各类破坏历史

文化遗产等行为。

根据《佛山市城市更新中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指引

（试行）》的相关要求，编制了本次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后巷地块改

造项目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报告。

（一）项目区位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后巷地块改造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位

于高明区明城镇。

明城镇位于高明区中部，总面积 183.41 平方公里，下辖 1 个社

区、13个行政村，150 个村民小组。广台高速和珠三角环线高速在辖

区交汇，高明大道、合和大道呈东西走向贯穿全境，是贯通珠三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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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与粤西地区的重要通道。近年来，明城镇先后获得“国家生态镇”、

“全国重点镇”、“国家小城镇经济综合开发示范镇”及“广东省中

心镇”、“广东省教育强镇”、“广东省卫生镇”、“广东省技术创

新专业镇”、“广东省食品安全示范镇”、“广东省森林小镇”等称

号。明城镇西部地势略高，南部和北部属丘陵地带，土壤以山地赤红

壤为主，中部和东部为冲积平原，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南亚热带气

候区，阳光充沛，雨量充足，年平均气温 21℃，年降雨量 1600 毫米

左右，是一个宜居、宜游的城市。

明城镇历史沿革：依据《高明县志》、《高明市志（1981-2002）》

等，明城镇原称“明城区”，1986 年 11 月，实行撤区建镇，明城区

改称明城镇。1994 年 4月 18 日，高明县撤县建市，改称高明市明城

镇。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1-1 历史沿革情况一览表

时间 事件

1949 年 10 月 高明县全境解放，县人民政府设于明城。置高明县第一区。

1957 年 改为环城乡。

1958 年
高明、鹤山两县合并为高鹤县，县府设于沙坪镇，明城降为乡级镇，归

环城公社管辖；置明城公社。

1981 年 12 月 高明县恢复建制，明城人民公社管辖区域不变。

1983 年 11 月 恢复区、乡建制，明城人民公社改称明城区公所。

1986 年 11 月 实行撤区建镇，明城区改称明城镇。

1994 年 4 月 高明县撤县建市，改称高明市明城镇。

2005 年 5 月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同意佛山市调整高明区部分镇（街）行政区划的批

复》；将原更楼镇罗稳村委会和原西安街道办事处崇步村委会、潭埌村

委会、新岗村委会、苗迳村委会划入明城镇。明城镇政府驻地不变。

项目位于高明区明城镇明北村，四周主要以厂房为主，有蓝德石

英石材料厂、高明区友本化工公司、明盛金属制造有限公司、高明康

得球铁公司、中旗新建材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产业集群化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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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西侧临城十路，约 470 米即可到达高明大道西，道路通达度较好，

距离明城收费站（S5 广台高速入口）约 2.4 公里，距离明城镇人民

政府约 1.7 公里，距离高明区人民政府约 20公里。

图 1-1 项目在佛山市、高明区的区位示意图

图 1-2 项目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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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范围

项目范围充分考虑和尊重所在区域自然、社会、经济关系的延续

性，综合考虑现状建筑、道路等自然要素、产权边界、更新意愿及政

策要求等因素划定。更新项目范围总用地面积约 10459.22 平方米（约

15.69 亩，佛山市 2000 坐标系），具体范围为：东至无名坑塘、南

至蓝德石英石材料厂、西至城十路、北至无名坑塘。

结合项目权属界线，确定本次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范围为城市

更新项目范围，权属界线范围为核查范围，城市更新项目整体位于权

属界线范围内。在调查城市更新项目范围内是否存在历史文化资源的

同时，将同步核查权属界线范围内是否涉及历史文化资源。

图 1-3 项目范围情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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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简介

1.原建（构）筑物相关情况

调查范围内原建（构）筑物于 2018 年受台风影响，厂房倒塌，

现已无法正常使用。原建（构）筑物为以家具加工为主要产业的厂房。

图 1-4 2018 年遥感影像图 图 1-5 2021 年遥感影像图

2.改造类型与实施方式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后巷地块改造项目属于全面改造“工改工”

项目类型，涉及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后巷股份经济合作社 1个权利主

体，拟采取权利主体自行实施模式，由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后巷股份

经济合作社作为改造主体，保留集体性质，不涉及供地。

3.上位规划情况

（1）《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战略定位：加快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好

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建成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

建设世界级城市群。

空间布局：坚持极点带动、轴带支撑、辐射周边。发挥广州－佛山

（广佛都市区）强强联合的引领带动作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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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科学、集约高效的大湾区发展格局。

图 1-6 粤港澳区域发展格局图

规划解读：项目地块位于广州－佛山（广佛都市区），改造类型为

“工改工”，传统产业将加快转型升级，对地块进行改造有利于提升新

兴产业和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符合上位规划要求。

（2）《广东省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协调指引》

根据《广东省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协调指引》，广州都市圈聚焦广

州市、佛山市全域，以及肇庆市的端州区、鼎湖区、高要区、四会市，

清远市的清城区、清新区、佛冈县。空间格局上，将强化都市圈“强核

心簇群式”空间布局模式，协同构建“一核六极、十字主轴、网络辐辏”

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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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广州都市圈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图

规划解读：项目地块位于外围综合节点高明区，临近网络辐辏发

展轴，未来可指依托城市交通网络，培育发展产业社区，推动都市圈

外围功能布局优化。项目改造类型为“工改工”，对地块进行改造符

合上位规划要求。

（3）《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

根据《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佛山市城镇空间

结构将构筑“双环、四轴、三心、五组团、多个重点镇街”的网络型

城镇空间结构。城市更新项目位于明城镇，属于高明组团，是城乡统

筹的重要载体，可通过整合城乡资源，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共同发展。

依据市域空间管制，项目范围均位于适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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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市域城镇空间结构规划图

图 1-9 佛山市产业空间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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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市域空间管控情况示意图

规划解读：项目地块位于高明区明城镇，依据佛山市产业空间布局，

项目地块位于佛云产业轴，项目改造类型为“工改工”，对地块进行改

造符合上位规划要求。

（4）《佛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

远景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加快完善，产业结构更加

优化，产业体系更加完善，佛山制造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

型。制造业实力加快实现由“大”变“强”。

优化产业布局：明城镇重点建设明城盈富产业园，主要围绕汽车零

配件生产企业，打造松澜（科曼斯）产业园。

加快推进城市更新改造：明城镇突出历史底蕴深厚优势，加快提升

镇域形态和产业布局，推动产城人文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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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一轴、一环、两带、两城、四翼”区域发展新格局

规划解读：项目地块位于明城镇，项目改造类型为“工改工”，对

地块进行改造符合上位规划要求。

（5）《佛山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16-2035年）》

高明区更新目标：通过城市更新，以打造“珠西先进制造高地、岭

南美丽田园新城”为总目标，协同推进高明区区域定位，产业升级，空

间布局和城市品质的大力提升。

高明区旧厂房指引：重点保障荷城—杨和产业集聚区、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佛山高明园、明城工业集聚区、富湾工业集聚区的工业用地

规模。结合园区定位与产业基础，通过工业结构调整、技术改造、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工业的生态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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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近期重点更新地区指引图

图 1-13 专项规划情况示意图



12

规划解读：项目地块已纳入标图建库范围，项目改造类型为“工改

工”，对地块进行改造符合上位规划要求。

（6）控制性详细规划

项目地块位于《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项目

范围内控制性详细规划地类为一类工业用地，符合规划要求。

图 1-14 控制性详细规划情况示意图（局部图）

规划解读：项目地块改造类型为“工改工”，对地块进行改造符合

上位规划要求。

（7）小结

项目地块改造类型为“工改工”，项目符合城市更新相关上位规

划。

（四）调查内容

1.历史建筑调查

（1）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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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

（2）调查内容

对调查范围内所有建筑与构筑物实施普查，并对其建筑质量、功

能类型、建筑结构、建筑年代、现状用途、保护价值等情况予以说明。

重点调查是否涉及历史建筑遗产资源。

2.历史其他要素调查

（1）调查对象

项目范围内涉及的其他历史要素。

（2）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一是包括历史环境要素，历史环境要素是指除文物古迹、

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之外，构成历史风貌的古墙、台阶、桥梁、

涵洞、长廊、亭台等景物及物质要素；二是本次调查还根据相关规划

内容，对工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利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

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街区、

传统村落、历史地段、佛山市已活化验收古村落、历史建筑及保护对

象、传统风貌建筑等其他物质文化遗产实施调查。

3.树木调查

（1）调查对象

古树：100 年以上的树木。

名木：珍贵、稀有的树木和具有历史价值、纪念意义的树木。

古树后备资源：树龄在 50年以上不足 100 年的树木。

其他树木：古树及古树后备资源外的其他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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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内容

每木调查，采取实地踏勘与群众访问相结合，属性数据包括：树

种、位置、树龄、树高、胸径、冠幅、生长势、生长环境、权属等。

胸径：指树木根茎以上离地面 1.3m 处的主干带皮直径；分枝点

低于 1.3m 的乔木，在靠近分支点处测量。

树高：指树木从地面上根茎到树梢之间的高度。

平均冠幅：指树冠东西和南北两个方向垂直投影平均宽度。

生长势：指树木生长发育的旺盛程度。

（五）工作开展过程

1.资料收集与整理阶段

资料收集工作，是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的基础。项目

组编制了项目资料清单，于 2022 年 9 月下旬开展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主要包括项目范围、权属信息、改造模式等城市更新项目基本情况，

各种上位相关规划、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全国性与地方

性历史文化资源和古树名木、古树后备资源的相关资料等。

2.外业调查踏勘

项目组依据收集整理的资料确定调查范围并编制外业调查图及

表格，于 2022 年 10 月上旬到项目实地进行调查踏勘，对调查范围内

所有建筑、构筑物和树木进行调查、记录并拍照，在完成调查后进行

归档整理。

3.内业叠加分析

项目组结合外业调查情况，以及依据收集整理的各类范围线、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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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资源资料和相关规划数据于 2022 年 10 月上旬开展内业处理，

主要利用 GIS 软件进行叠加分析，同时利用相关地图系统进行定位查

询和分析。

4.报告编制

项目组于2022年10月中旬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报告编制

工作。10月下旬开展报告三级（项目组内部—部门内部—公司内部）

审核工作，项目组根据三级审核意见对报告进行完善形成最终成果。

5.上报镇街审核

项目组于 2022 年 11 月上旬将《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后巷地块改

造项目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上报明城

镇进行审核。

6.上报区住建部门及专家评审

明城镇审核通过后，由明城镇将报告上报给佛山市高明区住房城

乡建设和水利局。2022 年 12 月 1 日下午，佛山市高明区住房城乡建

设和水利局组织专家及邀请相关职能部门召开《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

后巷地块改造项目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报告》专家评审会。

二、相关依据

（一）国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 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4.《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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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2003 年)；

6.《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11 年修正)；

7.《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 年修正)；

8.《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 年修正)；

9.《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

（国发〔2006〕18 号）；

10.《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国发〔2008〕19

号）；

11.《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

（国发〔2011〕14 号）；

1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

19 号）；

1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

若干意见》；

1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厅字〔2021〕36 号)“……（七）严格

拆除管理。在城市更新中禁止大拆大建、拆真建假、以假乱真，不破

坏地形地貌、不砍老树，不破坏传统风貌，不随意改变或侵占河湖水

系，不随意更改老地名。……”；

15.《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坚决制止破坏行为加强保护性建筑保

护工作的通知》(建规〔2014〕18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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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

建问题的通知》(建科〔2021〕63 号)；

17.《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切实加强

历史文化保护坚决制止破坏行为的通知》(建办科电〔2020〕34 号)；

18.《农业农村部关于公布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

通知》（农社发〔2021〕2 号）；

19.《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公布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的通告》

（工信部政法函〔2021〕332 号）。

（二）地方性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依据

1.《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2019 年修

正)；

2.《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2020 修正)；

3.《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历史建筑保护意见的通

知》(粵府办〔2014〕54 号)；

4.《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名单的通知》

（粤府函〔2020〕63 号）；

5.《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粤府办

〔2021〕48 号）；

6.《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关于加强优秀历史建筑保护

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粵建市〔2010〕3 号)；

7.《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明确近期国家有关文件约束要

求的函》(粤建节函〔2021〕80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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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广东省绿化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在“三旧”改造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和古树名木保护的通知》；

9.《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作的

提醒函》“……四、加强对城市更新改造项目的评估论证。严格落实

国家部委有关文件要求，对拟实施城市更新的区域，及时开展调查评

估，梳理评测既有建筑状况，明确应保留的建筑清单；未开展调查评

估、未完成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的区域，不应实施城市

更新。对改造面积大于 1公顷或涉及 5栋以上具有保护价值建筑的城

市更新项目，评估论证结果要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报告备案。……”；

10.《佛山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2004 年)；

11.《佛山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条例》(2020 年修正)；

12.《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佛山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

筑名录的通知》（佛府办〔2011〕167 号）；

13.《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佛山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的通知》（佛府函〔2022〕36 号）；

14.《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树木保护管理

工作的实施意见》（佛府办函〔2016〕526 号）；

15.《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城市建设领域重大

事项请示报告制度的通知》（佛府办函〔2022〕69 号）；

16.《佛山市自然资源局 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林育局佛山市绿化

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关于在“三旧”改造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和古树

名木保护的通知〉》（佛自然资通〔2021〕1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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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征求〈佛山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

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18.《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进步加强城市树木保户

工作的通知》；

19.《佛山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佛

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评估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佛建〔2022〕

17 号）;

20.《佛山市自然资源局佛山市城市更新局关于在三旧改造中进

一步加强历史文化保护的通知》(佛自然资通〔2022〕33 号)；

21.《佛山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佛山市城市更新中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指引(试行)>的通

知》；

22.《佛山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

城市更新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的函〉》；

23.《佛山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征求〈佛

山市城市更新中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指引（试行）〉的通

知》；

24.《佛山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

工作的通知》；

25.《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高明区古树名木目录的公

告》（明府字〔2022〕7号）；

26.《关于公布佛山市高明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的通知》（明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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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2012〕15 号）。

（三）上位规划以及相关规划依据

1.《佛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 年)》（报送稿）；

2.《佛山市第一批历史建筑保护图则》(2018 年)；

3.《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

4.《佛山市高明区分区规划（2014-2020）》；

5.《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四）其他依据

1.《广东省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利用工作指引(试行)》

(2021 年)；

2.《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手册》；

3.《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

4.《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T 50357-2018）；

5.《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国古迹遗址理事会，2015 年)；

6.《古树名木普查技术规范》(LY/T 2738-2016)；

7.广东省古树名木信息管理系统；

8.广东省红色文化地图；

9.《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公布佛山市古村落活化名录的

通知》；

10.《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公布<佛山市古村落活化名

录>增补名单的函》；

11.委托单位提供的项目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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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更新项目现状分析

（一）现状周边情况

项目所在位置地势平坦，地块以北约 30米处有一坑塘。项目地

块北侧为无名坑塘，东侧为无名坑塘，南侧为蓝德石英石材料厂，西

侧为城十路，项目周边紧密相邻地块现状用途主要为工业用地，暂未

发现历史文化建筑与地表不可移动文物遗存。

依据《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项目所在地块

及周边紧密相邻地块主要用途为工业用地，不涉及自然山林、江河水

系、基塘农业、都市农业、风貌区，不涉及主要风景名胜区、主要自

然保护区等，不涉及西南部山地生态屏障区、水系生态廊道、区域绿

道与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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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地块周边现状情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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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佛山市域用地现状局部图（2012 年）

图 3-3 佛山市域特色风貌规划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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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佛山市区域发展规划图（局部）

（二）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1.土地利用情况及现状分析图

项目范围内现状总体为建设用地，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现状为

旧厂房。该项目用地 2009 年土地利用现状和 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均

为建制镇。2020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总体为建设用地，涉及其他草地

（129.94 平方米），且建设用地行为发生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



25

图 3-5 2009 年土地利用现状（二调）图

图 3-6 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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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2020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示意图

2.航拍图

技术单位于2022年 10月对项目地块开展调查工作，对项目地块现

状情况进行调查及拍照记录，下图为项目地块航拍图。

图 3-8 调查范围航拍示意图（1） 图 3-9 调查范围航拍示意图（2）



27

3.现状建筑情况及权属示意图、年份、功能、质量、高度等分析

图

（1）建筑总体情况

根据实地调查，本次调查范围内建（构）筑物主要为厂房，调查

范围内原（构）建筑物于 2018 年受台风影响，厂房倒塌，现已无法

正常使用，暂未发现历史文化建筑与地表不可移动文物遗存。

依据 2018 年遥感影像，原建（构）筑物共 1 处（结构、层数相

同视作 1 处），以简易厂房为主，基底面积总计 5596.69 平方米，建

筑面积总计 5596.69 平方米。

图 3-10 2018 年遥感影像示意图（台风前） 图 3-11 2021 年遥感影像示意图（台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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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地块现状情况示意图

（2）权属情况

项目范围权利主体为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后巷股份经济合作社，

改造主体为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后巷股份经济合作社，土地所有权证

号为佛高集有（2012）第 0700449 号，改造模式为权利主体自行实施。

图 3-13 地块权属情况示意图

（3）年份、功能、质量、高度等分析

结合遥感影像与实地调研情况，原建（构）筑物建成年份为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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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15 年，不涉及清代及清代前建筑、民国时期建筑、1950-1999

年时期建筑。

图 3-14 2009 年与 2018 年遥感影像示意图

原建（构）筑物功能为工业厂房，建筑质量较差，结构为框架结

构，层数主要为一层，于 2018 年被台风损毁，现已无法正常使用。

图 3-15 调查范围内建筑情况示意图（已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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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状树木信息情况

经调查，项目范围内总体为杂草，未发现树木。

图 3-16 调查范围内树木情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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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文化资源要素核查表

表 3-1 历史文化资源要素核查表

自查情况

不可移动文物
不涉及

——
涉及

地下文物埋藏区
不涉及

暂未发现地下埋藏文物
涉及

革命文化遗址
不涉及

——
涉及

工业遗产
不涉及

——
涉及

农业文化遗产
不涉及

——
涉及

水利文化遗产
不涉及

——
涉及

灌溉工程遗产
不涉及

——
涉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涉及

——
涉及

历史文化名镇
不涉及

——
涉及

历史文化名村
不涉及

——
涉及

历史文化街区
不涉及

——
涉及

传统村落
不涉及

——
涉及

历史地段
不涉及

——
涉及

佛山市已活化验收

古村落

不涉及
——

涉及

历史建筑及预先保

护对象

不涉及
——

涉及

传统风貌建筑
不涉及

——
涉及

古树名木及古树后

备资源

不涉及
——

涉及

其他保护对象
不涉及

——
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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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文化资源要素核查情况

本次历史文化资源要素核查除对调查范围（即城市更新项目范围）

进行核查外，将同步对核查范围（即权属界线范围）进行分析，城市

更新项目整体位于权属界线范围内。

1.不涉及不可移动文物

依据《关于公布佛山市高明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的通知》（明府

字〔2012〕15 号），佛山市高明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共 216 处。

经核查，核查范围内不涉及不可移动文物。

2.不涉及革命文化遗址

依据“广东省红色文化地图”及高明区革命遗址普查统计表，经

核查，核查范围内不涉及革命文化遗址。

表 3-2 高明区革命遗址普查统计表（明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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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广东省红色文化地图

3.不涉及工业遗产

依据《首批广东省工业遗产名单》、《关于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推

荐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的公示》等文件，核查范围内不涉及工业

遗产。

4.不涉及农业文化遗产、水利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

依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公布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

通知》等文件，经核查，核查范围内不涉及农业文化遗产、水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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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灌溉工程遗产。

5.不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过查询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及《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名录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的通知》等文件，经核查，核查范围内不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6.不涉及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

落、历史地段

依据《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佛山市高明

区分区规划（2014-2020）》，核查范围内不涉及市域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范围，不涉及历史地段、历史文化街区、非物质文化集中区、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等。

图 3-18 市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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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高明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示意图

依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名单的通知》

（粤府函〔2020〕63 号），核查范围内不涉及历史文化街区。

图 3-20 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名单（佛山市）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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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佛山市第一批优秀历史

建筑名录的通知》（佛府办〔2011〕167 号），佛山市第一批优秀历

史建筑名录（共 115 处），其中高明区 0处；《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

公布佛山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的通知》（佛府函〔2022〕36

号），佛山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共 77 处），其中高明区 2

处。核查范围内不涉及历史建筑。

根据《佛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报送稿），

核查范围不位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及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街区（风貌

区）范围内，不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周边相邻的范围内没

有相关各类历史文化资源。

图 3-21 佛山市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及传统村落分布图

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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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佛山市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区）保护规划图

图 3-23 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分级现状分布图

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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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佛山市历史建筑规划图

7.不涉及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

依据“广东省古树名木信息管理系统”，广东省共有古树 80200

株、名木 74 株、古树群 917 个，核查范围内无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

及古树后备资源分布。

图 3-25 广东省古树名木信息管理系统情况示意图

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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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高明区古树名木目录的公

告》（明府字〔2022〕7号），高明区建档古树名木 248 株，均为古

树，没有名木。核查范围内无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资源分布。

8.不涉及佛山市古村落活化名录中的古村

依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公布佛山市古村落活化名录

的通知》、《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公布<佛山市古村落活化

名录>增补名单的函》及后续增补名单，高明区明城镇纳入佛山市古

村落活化名录的古村落 3座，核查范围位于高明区明城镇明北村，不

涉及佛山市古村落活化名录中的古村。

9.小结

核查范围不涉及不可移动文物、地下文物埋藏区、革命文化遗址、

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利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

历史地段、佛山市已活化验收古村落、历史建筑及预保护对象、传统

风貌建筑、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其他保护对象等。

四、历史文化资源价值分析

本次调查评估资源要素范围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地下文物埋藏区、

革命文化遗址、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利文化遗产、灌溉工程

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街

区、传统村落、历史地段、佛山市已活化验收古村落、历史建筑及预

保护对象、传统风貌建筑、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其他保护对象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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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有保护价值传统建筑评估

1.评估原则

价值优先，特征突出，基本完好，有效保护。

2.分级标准

总体分为：一类建筑遗产、二类建筑遗产、三类建筑遗产。

一类建筑遗产：符合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建筑艺术、地区社

会价值，且价值突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设施）；符合文物保护单

位或历史建筑保护。

二类建筑遗产：具有一定历史价值或者建筑价值，保存大部分

传统建筑风貌特征，局部特征较突出，对整个村落传统风貌构成以及

街巷肌理完整性维系具有一定作用的建筑物及配套建筑、构筑物等。

具有一定社会价值，是当地主要社会活动或民俗活动的场所。

三类建筑遗产：保留传统建筑风貌特征，但残损或改建程度较

大，总体价值不高的一类建筑。

3.分析评估

经本次调查情况分析，核查范围内（即权属界线范围内，含城

市更新项目范围）暂未发现历史文化建筑与地表不可移动文物遗存，

不涉及具有保护价值传统建筑。

（二）历史环境要素价值评估

1.评估原则

坚持价值导向、应保尽保，坚持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2.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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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价值、教育价值、情感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

值。

3.分析评估

历史环境要素是指除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之外，

构成历史风貌的古墙、台阶、桥梁、涵洞、长廊、亭台等景物及物质

要素，称为历史环境要素。之外本次调查还根据相关规划内容，对古

树名木，工业文化遗产、水利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线性文化遗

产、地下文物埋藏区保护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其他物质文化遗产

实施调查。

经核，本次调查范围（即权属界线范围内，含城市更新项目范围）

不属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与传统村落，且位于明城镇后巷村内，历史

环境风貌一般，不涉及历史环境要素。工业文化遗产、水利文化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线性文化遗产、地下文物埋藏区保护遗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等调查后均无结果。

（三）树木总体评估

1.评估原则

以人为本、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尊重现状、生态优先、节约务

实、彰显特色。

2.评估标准

（1）已于广东省古树名木信息管理系统备案；

（2）已纳入省市县级的古树名木目录；

（3）树木实际生长情况（树龄、胸径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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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树木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科研价值、景观价值、社会

公益价值。

3.分析评估

经核，核查范围内（即权属界线范围内，含城市更新项目范围）

不涉及古树（100 年以上的树木）、不涉及古树后备资源（树龄在 50

年以上不足 100 年的树木）、不涉及名木（稀有的以及具有历史价值

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

五、结论与建议

本项目为拆除重建类“工改工”项目，范围内原建筑主要为工业

厂房，建筑质量较差，结构为框架结构，层数主要为一层，于 2018

年被台风损毁，现已无法正常使用，不涉及保留建筑。经初步评估，

范围内原建筑保留价值较低，不具备历史文化保护价值。为提升片区

环境和经济效益，可进行拆除改造。

经调查，本次核查范围内（即权属界线范围内，含城市更新项目

范围）不涉及历史建筑与历史其他要素，暂未发现地表不可移动文物

遗存；不涉及不可移动文物、地下文物埋藏区、革命文化遗址、工业

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利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历史

地段、佛山市已活化验收古村落、历史建筑及预保护对象、传统风貌

建筑等历史文化保护要素，不涉及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范围内

暂未发现地下文物埋藏区，在后期开发建设过程中，如发现项目地块

内有地下文物类，应立即停工并上报相关部门后给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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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虽然项目所在区域拥有较高的产业集聚度及良好的工

业区位，但现状建设利用情况较差，且项目范围内不涉及历史文化资

源，具备实施城市更新的条件，因此，更新项目符合“先调查评估、

后更新改造”的要求，可按省、市、区城市更新相关政策开展改造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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